
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

青决[2026]第002号

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

退回复耕补贴决定书

刘肖肖：

2021年 10月 17日，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政府(下称“我

机关”)与你签订了 《青云店镇老旧果园等复耕补贴协议》(下称

“原合同”)。 之后我机关 (甲方)与你 (乙方)、耿凤平 (丙方)

签订《青云店镇老旧果园等复耕补贴补充协议》, 明确约定： 乙

方在原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， 甲方向丙方支付

1500元/年/亩的补贴款项， 补贴期限为5年

身份证号码： 371326********6121

住址： 山东省平邑县保太镇潭上寨村516号

联系电话： 15901275178

。

2025年 12月 26 日， 我机关将种植补贴款共计人民币壹万

肆仟壹佰陆拾元 (小 写： ¥14160) 支付至你的账户 (账号：

662284*********5270)。 根据《青云店镇老旧果园等复耕补贴



补充协议》 的约定， 上述种植补贴款应属丙方。

2026年 1 月 23 日， 向你送达《退回复耕补贴事先告知书》。

因你拒不配合签收，我机关已通过网站公告方式送达。公告期内，

你未向我机关提出任何陈述、 申辩意见， 也未提交相关证据。

现责令你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向

我机关返还误收的种植补贴款共计人民币壹万肆仟壹佰陆拾元

(小写： ¥14160)。

如你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

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

的， 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

2026年4月 15

联系人： 宋孔辰， 联系电话： 80281498

办公地址：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人民政府

邮政编码 ： 102605

日


